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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(截至 2008年 3月 13日 ) 

 
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保障私隱  2007年 2月 9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

盡快就如何跟進法律改革委員會各

份私隱事宜報告書提交工作計劃。  
 

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現 正

手 跟 進 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的

《纏擾行為研究報告書》，

一定出未來路向，便會向事

務委員會作出匯報。  
 

2.  私 營 博 物 館 的 未 來 發 展  ⎯⎯
香港海事博物館  

2008年 1月 11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民政事務局在 2008
年 3月前提交文件，匯報民政事務局

與香港海事博物館就該館所提出的

建議進行磋商的進展。  
 

尚待回應。 

 

 

3. 檢討遺產受益人支援服務的收

費事宜  
2008年 1月 11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民政事務總署公布

該署向遺產受益人提供支援服務的

服務承諾，並提交有關單張供委員

省覽。  
 

尚待回應。  
 
 

4.  加強文化藝術軟件及培育人才

的措施  
2008年 2月 15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民政事務局就團體

代表所提的觀點和意見作出書面回

應。  
 

尚待回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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